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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问题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3/17.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建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通过一项内容大致如下的决定： 

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公约》第 15 条第 1 款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的主权权利，因而可

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并依照国家立法行使， 

又回顾《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  

[备选案文：回顾《公约》第15条和《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 

还回顾《名古屋议定书》序言认识到需要采取创新性方法，处理在跨界情况下

或无法准予或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与遗

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的问题， 

回顾《名古屋议定书》第11条，其中要求在不止一个缔约方的领土内就地发现

存在相同的遗传资源时，以及在与遗传资源相关的同一传统知识由几个缔约方的一

个或一个以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共同拥有时，这些缔约方应尽力合作，以期执行

《议定书》， 

强调所有缔约方必须加强有效执行《名古屋议定书》，以使之全面实施， 

[决心加强获取和惠益分享的规定和制度，以便促进[建立]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的雄心勃勃和转型性资源调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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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决心建立一个实用制度以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 

1. 表示注意到提交的意见和信息以及执行秘书委托进行的同行评议研究报告，

其目的是查明在跨界情况下发生的或无法准予或获得事先知情同意情况下的遗传资

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具体案例；1  

[2. 又注意到多边制度中可能存在弱点；] 

选项 1 

[3. 认为呈件所列案例以及经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对于建立全球多边惠益分享

机制的必要性[具有启发性]，[揭示了]《名古屋议定书》下的双边办法的[潜在]局限

性 [或挑战]，尤其是有关效率、实用性、可行性和效力[，并决定着手探索一个全球

多边惠益分享机制的潜在模式]；] 

选项 2 

[3. 认为呈件所列案例以及经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提供了关于案例的信息，然

而这些案例不构成在《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下建立一个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的

理由； 

3 之二. 又认为这个过程产生了关于《名古屋议定书》下的双边办法的潜在局

限性或挑战，尤其是关于效率、实用性、可行性和效力的意见，应该[在《名古屋议

定书》下][参照第 4 条(4)款和第 11 条]进一步讨论这些意见[，并在其他相关论坛上进

行讨论][，通过多边办法解决这种局限性；]] 

[4. 还认为需要对具体案例所示潜在局限或挑战进行评价，探索其根本原因、

[包括关于《名古屋议定书》的范围问题，]缺乏实施双边办法的能力的问题或其他因

素，并探索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解决这些局限和挑战，包括通过跨界合作以及多边办

法予以解决；] 

[4 备选案文： 还认为需要对解决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利用在跨界情况下发生的

或无法准予或获得事先知情同意情况下的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

产生惠益的问题的多边办法的潜在模式以及解决具体案例所示潜在局限或挑战所需

的跨界合作的潜在模式进行评价；] 

[5. 邀请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相关利益攸关方和组

织向执行秘书提交以下方面的意见和信息：[多边惠益分享机制的可能模式，包括参

与、惠益分享和治理模式的备选方案，以及通过合作处理《名古屋议定书》第11条

所述情况的备选方案][具体案例所示双边办法存在的潜在限制或挑战，潜在根本原因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限制和挑战，包括通过跨界合作以及多边办法;]]   

                                                        
1  CBD/SBI/3/1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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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设立一个特设技术专家组，其职权范围载于本决定附件；] 

[6 备选案文： 决定在对遗传资源行使主权权利时，建立一个多边惠益分享机   

制，其运作方式如下： 

(a) 每个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根据《公约》第 20 条和第 15.7 条，酌情采取立法、

行政或政策措施，确保所有利用遗传资源、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或遗传资源

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的所有商业收入中零售价格的 1%得以通过多边惠益分享机制进

行分享，以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除非此类惠益是按照双边制度下

相互商定的条件分享的； 

(b) 多边惠益分享机制下分享的所有货币惠益应存入由作为《公约》财务机制

的全球环境基金运作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该全球基金还将接受所有来源的自愿

捐款； 

(c) 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应以公开、竞争和基于项目的方式，用于支持旨在根

据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其他人采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

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的实地活动，以追求实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不时通过科学评估确定的支出重点；] 

[7. 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审议上文第 6 段所述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并提出建

议，供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8. 请执行秘书为第 6 段所述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工作提供便利，除其他外： 

(a) 汇总上文第 5 段所述意见和信息； 

(b) 建立在线论坛，审议上述意见和信息汇总；  

(c) 编写在线论坛成果的总结报告，提交特设技术专家组；] 

[8 备选案文：请执行秘书与所有缔约方和全球环境基金协商，为实施多边惠益

分享制度的国家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制定备选方案，并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

议提出报告。]  

 

[附件 

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1. 特设技术专家组应[考虑到《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多边惠益分享机制的可能模

式][评估获取和惠益分享双边办法的潜在限制或挑战，包括其根本原因以及如何解决

这些限制和挑战的方法，包括通过跨界合作和多边方法，] 同时考虑到各种意见和信

息以及在线论坛的成果； 

[2. 特设技术专家组还应确定此机制的参与模式、惠益分享和治理的备选方案，以

及合作处理名古屋议定书第 11 条所述情况的备选方案；] 

3. 特设技术专家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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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前至少举行一次会

议； 

（b） 包括熟悉所审议问题的当选专家和代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成员，并确

保公平地区分配； 

（c） 将其成果提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审议； 

4. 特设技术专家组将根据关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工作方法的第 XIII/25 号决定附件

C 节第 4 段规定的程序召开会议，因为此工作方法也比照适用于《名古屋议定书》下

的进程。第 14/33号决定附件规定的避免或管理专家组利益冲突的程序应适用于特设

技术专家组。]] 

__________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5-zh.pdf

